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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交运便函〔2026〕95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 2026年 4月份道路
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区县交通运输局９金平区住建局、龙湖区住建局９市交通运输

服务中心９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９各道路运输第三方监控机构：

根据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 2022

年第 10号令）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道路运输车辆智能监管系

统应用管理的办法》（粤交〔2024〕3号）等规定９结合省“两客

一危一重”车辆智能监管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智能监管系统”）监测

数据９现将 2026年 4月份全市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情

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6年 4月份９汕头市“两客一危一重”车辆车均风险总数

为 1.36次/车月９其中一级风险为 0.21次/车月９二级风险为 0.40

次/车月９三级风险为 0.76次/车月。汕头市车辆入网率为 98.38%９

车辆数据合格率为 98.13%９车辆报警附件有效上传率为 98.0%。

二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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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充分认识动态监管工作的重要性。请各区县交通运输

局９金平区住建局、龙湖区住建局９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认真对

照本辖区的考核指标（详见附件 1、附件 3）９分析查找问题９采

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整改消除９改进提高动态监控工作质量。同

时９将道路运输企业、车辆和驾驶员的运行风险作为日常监督检

查和业务办理的重要参考。对车辆风险水平较高的运输企业９要

综合运用约谈、通报、挂牌督办等手段９将风险管控情况与业务

办理相结合９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充分发挥动态监控领导小

组的统筹协调作用９通过行政执法、专项治理、业务限制等手段９

对重点企业、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进行针对性突破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未入网、未上线车辆的＇效整治机制。各单

位要对照应接未接（详见附件 4）的车辆９对未入网车辆停运整

改（以省运政系统的车辆状态为准）９未入网前不得恢复运营；对

数据不合格（详见附件 5）、超 180天未上线（详见附件 7）的车

辆９完成存量营运车辆的数据接入工作９对增量车辆严格按照《道

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９在营运证发放环节把关设

备安装和数据接入情况；对超过 30天未上线的车辆９要核实车辆

实际经营情况９对短期内没有运营任务的９督促经营者在省运政

系统中办理报停手续；对不具备条件的存量车辆９及时按照有关

规定注销营运手续９避免车辆失管失控；对已经退出营运市场的

车辆９督促经营者在省运政系统中办理退出营运业务９对超过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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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未年审的车辆９按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有关规定注销其

道路运输证。

（三）加强辖区内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。各单位要督促指

导道路运输企业及时处理第三方监控机构监测提醒的违规情况９

做好台账登记和整改闭环９不因委托第三方监控机构而改变道路

运输企业的动态监督管理主体责任。要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安全生

产隐患９督促指导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动态监控主体责任９为所属

车辆安装使用符合我省技术标准的车载监控设备９并加强对监控

装置的日常检修排查９对数据不能正常上传的不得安排运输任务；

根据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要求９道路

运输企业应当确保车载监控设备正常使用９对因设备参数阈值设

置不合理、监控摄像头位置不正确、没有上传照片视频等原因产

生的预警９不予认定为误报；道路运输企业要扎实开展驾驶员日

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９教育引导所属驾驶员正确认识监控设备在

风险提醒和事故预防方面的积极作用９养成良好的安全驾驶习惯９

不得屏蔽破坏车载监控设备；道路运输企业要配备专职监控人员

对所属车辆和驾驶员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管理９及时处理

车辆和驾驶员的违规问题；对不具备专职监控人员配备条件的中

小运输企业和个体业户９可以鼓励其委托第三方监控机构开展监

控工作９解决其专职监控人员配备难、成本高和监控不专业等问

题９将车辆运行的全过程都纳入到实时监管当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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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请各第三方监控机构对照 4月份动态监管工作通报中

的监控服务考核指标（详见附件 9）９分析查找问题９采取有效措

施整改９规范经营行为９改进提高第三方动态监控服务质量９切

实为道路运输企业提供专业、优质的监控服务９降低道路运输车

辆运行风险。

（五）请各单位对照 4月份全市道路营运车辆风险记录（详

见附件 6）９压紧压实企业动态监控主体责任９及时处理车辆和驾

驶员的违规问题。属地交通部门要对厅通报的全市高风险前十车

企中属于本辖区的车企９通过行政执法、约谈通报、挂牌督办、

业务限制等手段进行重点跟进整治９切实消除安全隐患９责令企

业依法从严处罚９并上报有关整改情况。整改处罚情况请于 2026

年 6月 15日前书面上报市局综合运输管理科。

（六）为发挥道路交通安全联席工作机制的作用９我局将 4

月份全市车辆风险清单（详见附件 6）抄告公安交警、应急管理

等部门９涵盖设备遮挡、超速、驾驶超时、客运车辆凌晨 2-5时

运行、抽烟、接打手机、玩手机、未系安全带、双手脱离方向盘

等违法违规行为。请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按工作职责依法依规

对相关企业、驾驶员作出处理９强化联合监督管理９约束规范司

机的不安全驾驶行为。

附件：1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各区县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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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情况

2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各业户考核统计情况

3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各类道路运输车辆情况

4.汕头市应接未接车辆清单明细

5.汕头市从未上传数据明细信息（定位、报警、附

件异常）

6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风险记录明细

7.汕头市超 180天未上线的车辆明细

8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疑似屏蔽信号运行明细

9.汕头市 2026年 4月份第三方监控机构工作情况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6年 5月 13日

（联系人：谢洋春９电话：0754-88274011。

智能监管系统客服电话：020-3768966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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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应急管理局９市公安交警支队。


